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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2012年2月
立案侦查，2010年9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梁某伙同沈某，与佛山市葆旭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签订进出口废铜贸易合同。在多
次收取葆旭进出口公司货款总计人民币
1.24亿元后，梁某和沈某一直以各种理由
拒绝交付货物，并随后逃往韩国。

2013年2月，佛山市公安局以涉嫌合
同诈骗罪对梁某和沈某批准刑事拘留。经
与韩国执法部门密切协调沟通，2015年1
月，梁某在韩国被成功抓获。1月23日，
公安部“猎狐行动”工作组将其押解回国。

邹伟 贾雪纯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2008年10月
立案侦查发现，2007年至2008年间，犯
罪嫌疑人丁某伙同其妻子多次实施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洗钱、贷款诈骗、合同诈
骗、敲诈勒索等行为，涉案金额高达2亿
余元，涉嫌构成多项犯罪。2008年 9
月，丁某全家潜逃出境。

2010年5月，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对
其批准逮捕。2011年10月，国际刑警
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公安机关坚持
不懈地对其开展追捕工作。2014年12
月，发现丁某将赴西班牙的线索后，公安
部立即将相关情况通报西警方，提请协
助缉捕。在中西执法部门协作下，2014
年12月，西警方在马德里将丁某抓获。
公安部第一时间通过外交渠道向西班牙
提出引渡请求。经西司法机关审理并同
意，2015年9月，丁某被押解回国。

该案系我国首次从西班牙成功引渡
经济犯罪嫌疑人。

据上海市公安局1997年3月立案
侦查，1996年3月至11月间，犯罪嫌疑
人谢某以宁波市某公司名义，与中国经
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杭州证券交易营
业部甬江代理处签订合同，承包该代理
处国债业务。此后，谢某以中经开甬江
代理处副总经理名义，与上海财政证券
公司宝山营业部签订国债销售合同，并
通过开具到期无法兑现的国债代保管
单，骗取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宝山营业部
用于购买国债的人民币8000余万元。
案发后，谢某冒用他人身份骗取护照潜
逃境外。

2002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
诈骗罪对谢某批准刑事拘留。经反复核
查比对，2015年1月，侦查人员成功发
现了谢某取得外籍后使用的新证件，并
于3月3日在杭州将已外逃18年并多次
变换身份的谢某成功抓获。

据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2001
年7月立案侦查，中国经济开发信
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某
涉嫌与他人共同贪污、挪用公款
1100万元，案发后戴某潜逃境外。

2001年9月，南京市检察院以
涉嫌贪污罪对戴某批准逮捕。
2002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

布红色通报。2015年4月，戴某被
中央纪委公布为“天网”行动全球通
缉“百名红通”重点逃犯。

上海公安机关排查发现，一名

叫DAI GEOFFREY的外籍男子
与戴某高度相似，经研判极有可能
系同一人。2015年4月25日，在公
安部指挥调度下，上海、安徽、江苏
公安机关通力协作，在合肥将戴某
抓获。

戴某系“百名红通”逃犯公布后
落网的首名逃犯。

据山东省惠民县公安局2012
年10月立案侦查。2010年以来，犯
罪嫌疑人赵某在担任惠民县鲁洁纺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指使、授意
他人购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偷逃税款298万余元；伙同他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818万余元；
非法侵占公司资金 220 余万元。

2012年9月，赵某逃往加纳。
2014年1月，检察机关对其批

准逮捕。同年7月，国际刑警组织
对其发布红色通报。2015年4月，

赵某被中央纪委公布为“百名红通”
逃犯。为将赵某尽快缉捕归案，公
安部和山东公安机关组成专班，上
下联动、核查线索、循线追踪，并及
时将相关线索提供加纳警方。10
月25日，在我驻加纳大使馆的大力
协调下，加纳警方协助我方将赵某
抓获。11月1日，赵某被押解回国。

据江西省鄱阳县公安局2015
年 7 月立案侦查，2013 年 1 月至
2015年7月，犯罪嫌疑人何某在担
任江西迅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期间，在未取得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帮客户理
财、承诺保本、分配红利等形式向
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涉案金
额达 1.3 亿余元，涉及受害群众

1700余名。2015年7月，何某潜逃
境外。同月，鄱阳县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其批
准逮捕。

案发后，公安部“猎狐行动”办

公室高度重视，指导协调有关单位
开展查缉工作。在发现何某出现
在泰国的线索后，公安部立即组织
办案单位组成工作组赴泰开展缉
捕工作。在泰国警方的大力协助
下，通过多方排查，11月 25日，工
作组将已整容并准备伺机逃往他
国的何某抓获。11月 27日，何某
被押解回国。

据河北省保定市公安机关
2005年1月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
范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800
万元人民币。同时，范某因涉嫌挪
用公款3.1亿元人民币、贪污公款
8700万元人民币，于2005年2月被
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2005年4月，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对

范某批准逮捕。2005年9月，公安
部对其发布A级通缉令。

“猎狐2015”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办案单位围绕范某及其关系人

进行了大量循线侦查和摸排比对
工作，发现一名叫FAN HENRY
JIANHUA的外籍男子与范某身

份信息极为相似。在上海、江苏警
方协助下，2015年 12月 20日，侦
查人员在苏州将潜逃10年漂白身
份的公安部A级逃犯范某成功抓
获归案。

据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2014年12
月30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庞某为使自己
控制的公司获得更大经济利益，在其企业与
天津某国有企业合作开发地产过程中，向该
国有企业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某等人行贿80
万美元；犯罪嫌疑人安某为感谢王某的关照，
并希望与其搞好关系，先后送给王某人民币
合计315万元。王某被立案调查后，2014
年11月、12月，安某、庞某先后逃往老挝。

2015年3月，公安部“猎狐行动”派出
工作组赴老挝开展缉捕。3月 25日，庞
某、安某被迫向工作组自首。3月28日，
工作组将庞某、安某押解回国。

据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2006年12月
立案侦查，2006年11月，犯罪嫌疑人张某
伙同他人以虚假的银行承兑汇票，通过违
规操作的方式，向湘潭市某信用联社贴现
803余万元，并将其中的300万元提走。
案发后张某潜逃菲律宾。

由于张某多次变换在境外的藏匿地
点，公安部曾两次派出工作组前往菲律宾
开展缉捕，张某均侥幸逃脱。2015年10
月，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再次派出工
作组赴马尼拉，开展缉捕工作。10月 9
日，张某在马尼拉机场被抓获。10月13
日，工作组将张某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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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谢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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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戴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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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詹某案
4据福建省闽清县公安局2012

年12月立案侦查，2011年12月，犯
罪嫌疑人詹某伙同他人成立福建永
升实业有限公司，以帮助企业或个人
做银行转贷业务需要资金周转为名，
以高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人员集
资6.8亿多元。后由于资金链断裂，
2012年12月，詹某等人携款潜逃境

外，后辗转逃往马来西亚。2013年
2月，闽清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集资
诈骗罪对詹某批准逮捕。同年4月，
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色通报。

为将其缉捕归案，公安部曾两
次派工作组会同马来西亚警方对其
实施缉捕，但詹某均侥幸脱逃。
2015年4月，詹某被列为首批“百名
红通”重点逃犯。9月，在获取相关
线索后，公安部再次组织缉捕组前
往马来西亚，将其成功抓获。10月
2日，詹某被押解回国。

山东赵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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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何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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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范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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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庞某、安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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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张某案
9

广东梁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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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
公安部27日通报，“猎狐2015”专项行

动期间，在境外执法机构、我驻外使领馆大
力协助配合下，全国公安机关共从66个国

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各类外逃人员857名，
抓获人数再创新高。

公安部同时公布了“猎狐2015”10大
典型案例。

10大典型案例
“猎狐2015”专项行动收官，公安部公布

2015

2016年1月23日凌晨，在公安部、外交部、我驻外
使领馆及商代处的支持配合下，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
海关总署缉私局和北京海关缉私局组成的境外缉捕工
作组将潜逃至巴拿马近2年的北京易替递科技有限公
司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主犯江某抓捕归案（上图）。

2013年3月18日，北京海关缉私局立案侦办北
京易替递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利用快件渠道走私普通
货物案，由于案情重大，该案被海关总署缉私局列为
挂牌督办案件。该案主犯江某于2013年潜逃至巴
拿巴。2014年公安部将该逃犯列入“猎狐”行动境
外追逃名单，并发布国际刑警红色通报。

今年1月14日，该犯在巴拿马被国际刑警组
织抓获并移交我方。1月19日，境外缉捕工作组赴
古巴执行遣返任务，并顺利将犯罪嫌疑人江某押解
抵京。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华网）

北京一涉走私
主犯潜逃巴拿马2年被捉回

根据公安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
狐2015”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北京警方将潜逃韩国
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女，朝鲜族，53岁）缉
捕归案，并于2015年7月9日押解回国（上图）。

据警方调查，2004年7月至2005年5月期间，
嫌疑人李某某伙同其丈夫——北京某食品公司负责
人金某某，以扩大生产经营为由，用高额利息回报为
诱饵，向多名投资参与人非法吸收存款100余万元
人民币，并于2007年4月22日携款潜逃韩国。而
其丈夫金某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9年。

在李某某潜逃韩国期间，北京警方始终没有放
弃对她的追捕，通过反复梳理其社会关系、走访其亲
属，发现了其家属与韩国往来通讯的点滴线索。

根据有限的线索，北京警方顺藤摸瓜，基本掌握
了李某某在韩国的生活、工作情况。在公安部的统
一指挥协调下，在韩国警方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李某
某于2015年7月1日在韩国被控制。

当民警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李某某的神色变
得十分紧张，一言不发。但经过民警悉心开导和法
制教育后，李某某终于卸下了心中的包袱，向民警讲
述了8年间在韩国的潜逃生活。

据交代，在潜逃韩国期间，李某某一直过着惶
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由于担心被警方发现，李某某
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在小餐馆非法打工，尝尽了
生活疾苦。当谈及她的小女儿和刚刚去世的父亲
时，李某某终于无法抑制心中的压抑，流下了悔恨
的眼泪。

2015年7月9日下午，押解嫌疑人李某某的飞
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的停机坪，李某某的心情也
随之平静了下来，她清醒的认识到，等待她的将是法
律公正的审判。 （据首都政法网）

潜逃韩国8年
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归案


